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团体标准

《人体的功能与结构 基础术语 第 2部分：功能性质的固化结构》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2025年第四季度团体标准制修订计

划，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门诊部和医学实验中心等负责起草了团体标

准《人体的功能与结构 基础术语 第2部分：功能性质的固化结构》

项目编号：BZW/PI-209。

2、主要工作过程

2025年11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门诊部和医学实验中心向中国

生物医学工程学会提出该团体标准的立项申请，2025年11月成立工作

组。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门诊部、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工业仪器仪表

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陕西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广州中医药大学

基础医学院、暨南大学中医学院、河南中医药大学医学院、上海中医

药大学中医药人工智能学院、天津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广西中医

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山东医药大学、锦州医科大学、南方医科大学、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湖南酶好生命科技有限公司、神农智算（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组成的

标准起草工作组接到任务后，调查收集国内外相关标准和资料，确定

本标准制订的范围和原则。起草小组在前期开展工作的基础上，2025
年11月至2026年3月多次进行标准研讨，于2026年3月完成了标准草稿。

为了推进标准验证工作，2026年3月12日组织召开立项评审会暨术语

专题研讨会，会上专家对该标准提出了诸多意见和建议，经投票通过

立项，2026年3月至5月期间，工作组依据专家意见，多次进行研讨，



并于2026年5月6日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申请公开征求意见。

二、标准编制原则及有关内容的说明

1.概述

本文件是《人体的功能与结构 基础术语》系列标准的第2部分。

第1部分将人的整个生命活动过程梳理为14种不同性质的功能，并给

出了每种功能的内涵界定及传统中医学与现代西医学的术语映射关

系。第2部分进一步以这14种功能为线索，对现代西医学认识的人体

固化结构进行系统梳理，确认每种功能所依赖的固化结构。

所谓固化结构，是指具有固定形态、位置和毗邻关系的物质结构，

涵盖从宏观的系统、器官、组织，到微观的细胞、亚细胞结构和分子。

本标准将人体的所有固化结构概括为14个主导系统和33个辅助系统，

明确每种功能的性质都由主导系统与若干辅助系统决定。

编制本文件的目的在于：使传统中医学认知的功能获得客观化的

结构载体，使现代西医学碎片化的结构认知按照功能逻辑获得系统化

整合，但不替代任一医学体系内部原有的分类与理论。有望对两种医

学的教学、科研、临床、产品研发及标准制定及相互交流产生积极影

响。

2.标准内容的相关说明

2.1 标准的制定背景说明

现代西医学对人体结构的认知虽然详尽，但其理论体系存在明显

的碎片化问题。例如，肝脏因分泌胆汁而归属消化系统，但其合成白

蛋白、凝血因子、灭活激素等多种功能无法在同一系统内得到统一解

释；消化功能的实现不仅依赖消化系统，还需要动力系统、微循环系

统和再生系统的共同参与；脑血管与心血管在解剖上连续，但临床分

类却彼此分离；脂肪组织、成体干细胞等缺乏明确的系统归属。这些

问题反映了以单一结构为基础的分类体系在解释复杂功能时的局限

性。



传统中医学虽以功能为纲，但藏象学说中结构与功能不统一，如

中医基础理论规划教材一方面称心位于胸中，两肺之间，膈膜之上，

外有心包卫护，形态尖圆，如未开之莲花，无疑是指解剖学心脏；另

一方面又称心具有主宰五脏六腑、形体官窍等生命活动和意识、思维

等精神活动的功能，显然又不是解剖学心脏的功能。一方面称脾位于

腹腔上部、横膈下方，与胃相邻，形如镰刀，无疑是指解剖学脾脏；

另一方面又称脾具有将水谷化为精微，将精微物质吸收并转输全身的

功能，显然又不是解剖学脾脏的功能。一方面称肝位于腹腔，横膈之

下，右胁之内，无疑是指解剖学肝脏；另一方又称肝主疏泄，具有调

畅精神情志的功能，显然又不是解剖学肝脏的功能。因此，需要一种

以功能性质为导向、能够整合结构认知的新框架。

本文件基于第1部分确立的14种功能性质，将人体中所有与功能

性质对应的固化结构进行重新梳理，建立了功能性质—主导系统—辅

助系统的一体化分类标准，为理解人体功能的物质基础提供了系统化、

标准化的术语体系。

2.2 标准制定的逻辑说明

本标准遵循以下形成逻辑：①以传统中医学和现代西医学的已有

知识为基础，以传统中医学的功能性五藏为理论框架，但不用传统中

医学的模糊表述。在医学或生命科学的层面回答如下问题“人的生命

活动有多少种不同性质的功能参与”“功能性质的固化结构”“功能

实现的流变结构”“功能协同的调控结构”“功能节律的天人结构”

等。②在明确上述内容的基础上寻找传统中医学和现代西医学中内涵

相同或接近的名词术语给出概念的明确内涵界定，尤其是借用内涵严

谨的现代西医学名词术语界定传统中医学模糊概念的内涵，而不是从

模糊的传统中医学概念的解析出发，见仁见智。

2.3 标准的定位说明

传统中医学是一套以“天人合一”为哲学根基，以阴阳五行为认

知框架，融汇古代自然观察（如天文、地理）与人文思想（如伦理、

兵法），通过长期临床实践的归纳与体悟，而构建起的关于生命、健



康与疾病的认知方法和诊疗范式。传统中医学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

《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

标志性成果是创建了整体、动态、和谐等认识生命、健康、疾病的指

导思想，和精、形、气、神等认识人体结构、功能的哲学概念，并用

比类取象的方式表达医学观点；二是《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

《中药学》《方剂学》等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标志性成果

是建立了表达人体生理、病理、药理作用的意象概念和逻辑关系不十

分严谨的理论体系，如藏象、经络、精气血津液、病因病机、症状证

候、治则治法、性味归经、君臣佐使，并用引经据典的方式阐释人体

生理病理规律与诊疗原则。

现代西医学是建立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现代自然科学基础

之上，通过受控实验、量化分析与临床研究，阐明人体结构、功能及

疾病的内在机制，并依据循证医学原则，建立起的标准化、可验证和

普适性医疗体系。现代西医学的表现形式是以解剖学、生理学、病理

学、药理学等基础学科为支撑，内科学、外科学、诊断学等临床学科

为主体构成的系统化教材与临床指南体系，标志性成果是通过实验科

学与影像技术实现对生命现象的可视化、定量化解析，建立起以病理

机制为核心的疾病认知模型；发展出具有客观标准、可重复验证的诊

断方法与治疗手段；并基于循证医学原则构建起全球协同、动态更新

的医学知识系统，实现了从经验积累向科学实证的根本转变。

关于传统中医学，无论是经典著作，还是规划教材，其中的概念

没有一个是严格定义，内涵单一的科学概念。故本标准不从传统中医

学的意象概念（内涵多样、边界模糊）的解析出发，而是在明确人的

生命活动由 14种不同性质的功能参与基础上，将现代西医学关于人

体的固化结构梳理为 14个主导系统和 33个辅助系统。将传统中医学

和现代西医学的名词术语映射放在共时性金标准建立之后进行。

2.4 人体功能性质的固化结构确认方法

2.4.1 立论依据

传统中医学和现代西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都是人体；传统



中医学和现代西医学的研究目的也是一致的，都是维护人的健康；传

统中医学和现代西医学都比较全面地认识了人体的各种结构和功能，

即人体的任何结构和功能都可在传统中医学或现代西医学的理论体

系中找到。故以人体的14种不同性质的功能为线索，梳理现代西医学

的研究成果，找到决定每一种功能性质的固化结构。

2.4.2 研究路径与分类依据

（1）固化结构的拆解与确认

对现代西医学各基础学科中描述的人体结构进行全面梳理，按照

其实际参与的功能进行归属判断。①对多功能的固化结构进行功能拆

解，如肝脏同时参与消化（分泌胆汁）、转运（合成转运蛋白）、止

血（合成凝血因子、抗凝物质和纤溶物质）、造血免疫（清除病原体）、

能量代谢（合成糖原）、整体体液调节（灭活激素）等多种功能，故

在同一固化结构上允许多种功能归属。②对原本分散于不同系统但共

同服务于同一功能的固化结构予以整合，如消化功能不仅包括消化系

统，还包括提供动力的骨骼肌与平滑肌、提供物质交换的微循环系统、

维持结构稳定的干细胞等。

（2）固化结构的命名与系统划分
功能 内涵 主导系统 辅助系统

消化（运化） 消化食物、吸收营养、排出粪便 消化系统
消化属动力系统、消化属微循环系

统、消化属再生系统

转运（散精）
合成血浆转运蛋白及储存、转化与

排泄特定代谢物
肝胆系统

肝胆属动力系统、肝胆属微循环系

统、肝胆属再生系统

止血（统血）
合成凝血因子、抗凝物质及纤溶物

质，维持止血平衡
凝血系统 抗凝血系统、纤溶系统

呼吸（主气）
主持体内外气体交换，快速调节酸

碱平衡的功能
呼吸系统

呼吸属动力系统、呼吸属微循环系

统、呼吸属再生系统

生殖（生育） 产生配子、实现受精、孕育新个体 生殖系统
生殖属动力系统、生殖属微循环系

统、生殖属再生系统

造血免疫（全形） 生成血细胞、介导免疫应答 造血免疫系统 造血免疫属微循环系统

能量代谢（气化）
生成化学能和热能，以驱动生命活

动
能量代谢系统 能量代谢属再生系统

躯体动力（作强）
产生肌张力与肌力，维持躯体姿势

和躯体动作
躯体动力系统

躯体动力属微循环系统、躯体动力属

再生系统

泌尿（主水）
生成与排泄尿液，缓慢调节水盐平

衡与酸碱平衡
泌尿系统

泌尿属动力系统、泌尿属微循环系

统、泌尿属再生系统

整体体液调节（藏 合成并分泌循环激素与循环细胞因 整体体液调节 整体体液调节属微循环系统、整体体



精） 子，实现全身性体液调节 系统 液调节属再生系统

内脏神经调节（疏

泄）

接收与编码内脏感觉信息、支配内

脏运动
内脏神经系统 内脏神经属再生系统

躯体神经调节（主

筋）

接收与编码躯体感觉信息、支配躯

体运动
躯体神经系统 躯体神经属再生系统

心理活动（藏神）
接收、编码与整合信息、产生与表

达心理活动
高级神经系统

特殊感觉器官、高级神经属动力系

统、高级神经属微循环系统、高级神

经属再生系统

循环（主脉）
为血液与淋巴液循环提供动力来源

与运输管道
循环系统

循环属动力系统、循环属微循环系

统、循环属再生系统

（3）固化结构的特征说明

本文件所定义的固化结构具有以下特征：①既可以是系统、器官、

组织，也可以是细胞、亚细胞和分子；②人体的所有固化结构可概括

为14个主导系统和33个辅助系统；③一种固化结构可因执行多种功能

而归属于不同的系统，例如肝脏同时归属于消化（运化）功能、转运

（散精）功能、止血（统血）功能、造血免疫（全形）功能、能量代

谢（气化）功能和整体体液调节（藏精）功能的固化结构中。

2.4.3 评价方法与适用范围

①依据性：本文件对固化结构的定义主要依据现代西医学已公开

发表的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细胞生物学等学科的权威教材与研

究文献，力求反映当前公认的科学认知。

②独立性：本文件所定义的14种功能的固化结构在内涵上相互独

立，其划分依据是功能性质的不同，而非结构本身的解剖位置或形态。

③并列性：14种功能的固化结构在层次上相互并列，不存在一种

功能的固化结构从属于另一种功能的固化结构情况。

④完备性：本文件所涉及的固化结构应当涵盖参与人体所有生命

活动的具有固定形态、位置和毗邻关系的物质结构。

⑤跨功能归属：本文件允许同一固化结构因其执行不同性质的功

能，而同时出现在多种功能的执行结构描述中，这反映了人体固化结

构的功能多样性，也是本文件整合碎片化知识的关键创新。

⑥适用范围：本文件适用于传统中医学和现代西医学的教学、科

研、临床、产品研发及相关标准制定，为功能导向的结构分析提供基

础术语参照。



2.5 本标准的制定参考了以下文献：

[1]孙广仁.中医基础理论[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
[2]朱文锋.中医诊断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
[3]高也陶.黄帝内经人体解剖学[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9.
[4]张启明，刘保延.中医五藏系统功能定位图谱[M].北京：人民

卫生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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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柏树令，应大君.系统解剖学[M].8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9]丁文龙,刘学政.系统解剖学[M].9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10]张绍祥，张雅芳.局部解剖学[M].3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11]贺伟，吴金英.人体解剖生理学[M].3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2018.
[12]蒋文华.神经解剖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13]朱长庚.神经解剖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
[14]李和，李继承.组织学与胚胎学[M].3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2015.
[15]邹仲之，李继承.组织学与胚胎学[M].8版.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2013.
[16]姚泰.生理学[M].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17]朱大年.生理学[M].7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
[18]何维.医学免疫学[M].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
[19]安云庆,姚智.医学免疫学[M].3版.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3.
[20]曹雪涛.医学免疫学[M].7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
[21]杨恬.细胞生物学[M].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



[22]贾弘禔，冯作化.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M].2版.北京：人民

卫生出版社，2010.

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

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未采用或参考国际和国外先进标准。

四、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行业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为推荐性的团体标准，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

国家/行业标准无抵触。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六、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标准发布后视各方反映情况，可以举办培训班来指导标准的实施。

七、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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